附件1

韶关市主城区（浈江区、武江区）购房补贴申报表1

（供烈属家庭申报购房补贴使用）
	申请人姓名
	
	烈士姓名
	

	申请人与烈士家属关系
	(父母 (子女 (配偶
	购买房屋地址
	

	工商银行卡账号
	
	持卡人姓名
	

	个人

申报
	本人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供的资料均属真实。

（提示：申报人要严格按规定申领补贴，对存在弄虚作假、欺骗冒领的行为，将列入失信惩戒“黑名单”，除追回补贴款外，并按相关规定给予处罚，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。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初审意见
	经核，申报人所购买房屋网签时间为    年    月    日，（□符合/□不符合）烈属家庭购房补贴申报条件。

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退役军人部门

审核意见
	经核，申报人在购买申请补贴房屋时，（□是/□不是）韶关户籍烈属家庭成员。

 审核人：    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审核意见
	经审核，申报人可享受：购房补贴共计120000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